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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中国汽车登山锦标赛 

比赛规则 
 

1. 总条件 

本规则参照《中国汽车运动管理规定》，并结合国内汽车房车、

拉力、越野、超跑、方程式赛车项目的实际情况而制定，仅适用于

2024 中国汽车登山锦标赛比赛。 

2. 赛事特征 

2.1 比赛定义 

2.1.1 比赛是在有一定坡度（一般情况下赛段平均坡度>3%）的

地面上进行的多种车型的汽车比赛，比赛时需要人工封闭的环境内

进行的登山爬坡赛类赛事（含下坡），赛道若为有形道路时一般情

况下赛段长度为：大于 2.5km，小于 10km；赛道若为无形道路时赛

段长度将视实际情况情况而定（原则上具体以补充规则/秩序册为

准）。 

2.1.2 比赛采取单人驾驶赛车间隔单发的形式。  

2.1.3 比赛设不计时或计时练习赛、排位赛、预赛及决赛，各

回合以比赛用时和积分计算成绩。 

2.2 比赛设置及参赛资格： 

2.2.1 车型：房车、拉力、越野、超跑、方程式、五类车型。 

组别：单一品牌/统一规格组、拉力四驱组、拉力两驱组、越野

3.0 以上（含）组、越野 3.0 以下组、GT 组、场地超级组 A、场地

超级组 B、场地 2000 组、场地 1600 组、方程式组。 

2.2.2 俱乐部杯 

hk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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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注册的车队（参见《中国汽车摩

托车运动联合会车队注册规定及车队比赛执照申领办法》）均有资

格参赛。参赛车队指定至多三名最少两名相同组别的赛员参加比赛

（报名并发车）才能获得此奖项的成绩和积分。 

3. 车手参赛资格和报名 

3.1 车手参赛资格：只有加盟俱乐部的车手方可通过俱乐部报

名参赛。 

3.1.1 国内车手需持有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颁发的有效

期内的 A 级、B 级及其以上级别越野、拉力、场地类赛车执照和公

安交通部门核发的有效期内的 C1 级及其以上机动车驾驶执照。 

3.1.2 不接受领航员报名。 

3.1.3 单一品牌/统一规格组、拉力四驱/两驱组、越野 3.0 以

上（含）/越野 3.0 以下组、GT组、场地超级组 A、场地超级组 B、

场地 2000 组、场地 1600 组、方程式组车手资格：国内车手需持有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颁发的有效期内的 A 级、B 级及其以上

级别越野、拉力、场地类赛车执照。  

3.1.4 每名车手报名最多两个组别计算成绩。 

3.1.5 自带参赛车辆允许共用。 

3.1.6 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中华台北赛员可持所属汽车协会

颁发的当年有效的比赛执照，及所属汽车协会的同意函报名参赛。

如有国外赛员报名参赛请联系中汽摩联越野赛秘书处了解相关政

策。 

3.2 报名时间：详见参赛指南一 

3.3 参赛服务费（不含单一品牌/统一规格组） 

每辆赛车参赛服务费： 

接受组织者广告    参赛服务费 2500 元人民币/人（含：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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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车手证件、赛车门贴、报名服务、保险费等）。 

3.4 报名人义务： 

3.4.1 报名人对车手、维修人员和其他所有随行人员的全部行

为负责。 

3.4.2 报名表是本人代表所有参赛车队人员与组织者签订的参

赛契约。报名人必须清晰完整地填写及签署报名表，并要求参赛车

手一同签署，不得替代。 

3.4.3 报名人必须按时代表俱乐部如数缴纳参赛服务费。 

3.4.4 报名人必须按时领取赛事公告、发车顺序、成绩等所有

相关文件。 

3.4.5 组织者将在赛前安排车手或车队经理会议，全体赛员和

车队经理不得以任何理由迟到或缺席，迟到者罚款 500 元人民币，

缺席者罚款 1000 元人民币或取消比赛资格。 

3.5 参赛服务费将在下述前两条情况下如数退还： 

报名未被接受； 

比赛未能举行。 

3.6 组织者将向由于遇有不可抗力（已得到其所在地区汽车协

会证明）而未能在比赛中发车的参赛者退还50％的参赛服务费。 

非组织者原因在比赛开始前退出比赛，不予退还参赛服务费。 

4. 保险 

4.1 组织者将要求每位获得参赛资格的车手自身投保：保额为

100 万元的人身意外险和保额为 30万元的意外医疗保险，此项保险

为强制性保险。保险期限应最迟从第一天比赛开始至比赛结束或该

车手退出及除名时止。 

4.2 组织者投保比赛公众责任险。此保险包括赛车在比赛期间

比赛赛段内的第三者责任险，赛车与赛车之间不属于第三者责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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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5. 广告 

5.1 非商宣组参赛者可以在车身设置广告，但广告内容必须符

合国家广告法的有关规定，并在车身预留不可选择的组织者广告位

置。组织者有权拒绝参赛者自带的车身广告。 

5.2 参赛者可携带赛车服胸前广告，但广告内容必须符合国家

广告法的有关规定。 

5.3 参赛者应确保赛车车身广告及号牌清晰可见，并保持至比

赛结束。 

5.4 参赛者应确保赛车服胸前广告清晰可见，并保持至比赛结

束。 

6. 参赛车辆 

6.1 车辆资格： 

● 单一品牌/统一规格组为组织者以租借的方式提供经改装的

赛车（赛车品牌、型号及相关参赛用费详见后续参赛指南或赛事相

关文件）。 

● 拉力四驱/两驱组：报名车辆为符合《2023 国内汽车拉力赛

车辆技术规则》相关组别安全改装要求,且在中汽摩联注册的车辆。

同时需要符合《2023 国内汽车比赛量产车型安全改装规则》要求。 

● 越野 3.0 以上（含）/越野 3.0 以下组：报名车辆为参照《2023

年汽车越野赛车量技术规则》及《2023 中国汽车场地越野赛车辆技

术规则》相关组别安全改装要求,在中汽摩联注册或符合一定安全改

装标准的车辆。 

● GT 组：报名车辆为符合《2023 年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GT3/4/C/M 技术规则》相关组别改装要求，且在中汽摩联或国际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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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注册的车辆。 

● 场地超级组 A：排气量在 2.0T 的车辆。 

报名车辆为符合《国内汽车比赛量产车型安全改装规则》《中

汽摩联汽车场地赛参赛指南》中规定的参赛车型。 

● 场地超级组 B：排气量在 2.0T 以上不包含 2.0T 的车辆。 

报名车辆为符合《国内汽车比赛量产车型安全改装规则》《中

汽摩联汽车场地赛参赛指南》中规定的参赛车型。 

● 场地 2000 组：排气量 2000cc 自然吸气以及 1600cc 涡轮增

压车辆。 

报名车辆为符合《国内汽车比赛量产车型安全改装规则》《中

汽摩联汽车场地赛参赛指南》中规定的参赛车型。 

● 场地 1600 组：排气量 1000cc－1600cc 自然吸气车辆。 

报名车辆为符合《国内汽车比赛量产车型安全改装规则》《中

汽摩联汽车场地赛参赛指南》中规定的参赛车型。 

 

● 方程式组：报名车辆为符合《2023 国际汽联 F1/2/3/4 锦标

赛技术规则》相关组别改装要求，且在中汽摩联或国际汽联注册的

车辆。 

6.2 车检裁判有权拒绝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参赛。 

6.3 参赛资格表公布 30分钟后，组织者不再接受对车辆资格的

投诉。 

7. 安全义务 

7.1 参赛者必须遵守《国际运动总则》、《中国汽车运动管理

规定》、《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车手及车队注册登记管理办

法》、本规则及补充规则/秩序册和公告的规定，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7.2 参赛者必须遵守《2023 年国内汽车比赛车手装备及其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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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规定》。 

7.3 参赛者比赛时必须佩戴安全头盔。推荐使用 HANS 系统。 

7.4 参赛者比赛时必须穿着防火连体赛车服，严禁穿着混纺或

化纤质地的服装参赛。推荐使用国际汽联标准赛车服。 

7.5 参赛者必须按照规定系牢安全带进行比赛。 

7.6 发车裁判将在发车前对每位参赛车手进行安全检查，对未

遵守规定的参赛者提出警告，责令其改正，并有权拒绝为其发车。 

8. 日程 

比赛分为计时或不计时练习赛、排位赛、预赛、决赛。 
具体流程详见赛参赛指南、补充规则/秩序册及赛事公告。 

9. 车手行为准则 

9.1 在赛季内变更所属俱乐部队 

参赛选手代表单位有争议的，以协议为判定依据。如果参赛选

手一人签有多个有效协议，则最先签订的有效协议为注册协议。对

一人在同一个年度签有多个代表协议，根据情节轻重，将由中国汽

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对参赛选手处以 1-2 年停赛的处罚。 

9.2 车手在赛道上的驾驶行为准则 

9.2.1 尊重裁判，遵守信号和旗语。车手必须严格准守《中国

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赛风赛纪管理实施细则》,赛事期间，赛员若

出现有辱汽车运动或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将受到如下处罚：第一

次将被警告出示黄牌，第二次除名，行为严重者将被禁止参赛任何

形式以组织者有关的全部赛事。 

9.2.2 碰撞责任 

在比赛各回合/阶段，如责任方车组发生碰撞，将按照规则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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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如责任方车组在同一站比赛中发生两次故意碰撞，则予以除名。 

如责任方车组在同一年度两站比赛中发生故意碰撞，将接受中

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调查，根据情节轻重将受到相应处罚，

情节严重的将会导致该年度不再接受其报名参赛。 

9.2.3 比赛过程中停车 

如车手希望退出比赛，应及时表示并负责确保退出比赛的行为

安全可靠。如车手并非故意或由于其他原因必须停车，则此车辆必

须尽快离开赛道，以使该辆车不至于导致产生危险或阻碍比赛正常

进行。 

10. 比赛方法 

10.1 行政检验： 

10.1.1 报名人和车手必须在补充规则/秩序册规定的时间和地

点参加资格审验。 

10.1.2 必须出示下述文件： 

• 有效身份证明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交通部门核发的驾驶执照 

• 中国汽摩联核发的当年比赛执照 

• 中国汽摩联核发的当年车队执照 

• 当年有效的身份健康证明 

• 符合本规则要求的赛员保险单原件（100 万元的人身意外险

和 30万元的意外医疗保险） 

• 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中华台北赛员可持所属汽车协会颁发

的当年有效的比赛执照，及所属汽车协会的同意函报名参赛。如有

国外赛员报名参赛请联系中汽摩联越野赛秘书处了解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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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未能通过行政检验者不得参赛。 

10.1.4 组委会保留根据《国际运动总则》第 74 条拒绝任何车

手、报名人报名参赛的权利。 

10.2 车辆检验： 

10.2.1 行政检验合格后方可参加车辆检验。车手必须在规定的

时间和地点参加车辆检验。 

10.2.2 组织者有权拒绝被视为不安全的车辆参赛。 

10.2.3 必须向组织者交验： 

• 参赛车辆，并按规定粘贴比赛号码和组织者广告 

• 按要求穿着的防火连体赛车服、佩戴安全头盔和全指手套 

• 救援装置和相关器材 

10.2.4 未能通过车辆检验者不得参赛。 

10.2.5 组织者有权在比赛期间对任何车辆进行抽检。 

10.3 维修和加油： 

10.3.1 参赛车辆的维修必须在组织者指定的维修区进行。 

10.3.2 在比赛过程中（车手进入检录点红色时钟标志牌起，即

为进入比赛程序，直到巡回点标志牌为止），参赛车辆不得接受任

何形式的外力维修，接受外力维修者将被视为该回合比赛退出。 

10.3.3 严禁在检录区、等候区、发车区、赛道、冲刺点、赛段

终点、巡回点加油，违者将被视为该回合比赛退出或交由赛事仲裁

委员会处罚。 

10.4 轮胎和车轮 

10.4.1 模具制造的轮胎 

所有赛车都必须安装使用模具制造的量产轮胎。允许切割或修

改规定的胎面花纹。轮胎将不做标记。 

10.4.2 轮胎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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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对轮胎进行任何化学和/或机械处理。 

禁止使用任何加热设备对装至轮毂上的轮胎进行加热。 

无论轮胎是否已经装至轮毂上，允许将轮胎置于低于 35°C 的

人工加热环境中。 

10.4.3 轮胎的数量 

对于比赛使用的轮胎数量没有限制。 

10.4.4 轮胎性能维持装置 

禁止使用任何为维持轮胎性能而使轮胎内压等于或低于大气压

力的装置。只能使用空气填充轮胎（轮毂和轮胎内部边缘之间的空

间）。 

10.4.5 轮毂 

禁止使用任何用于轮胎与轮毂紧锁的装置。 

10.4.6 轮胎装配 

轮胎安装至轮毂上时的最大压力为 20°C 条件下 8 巴。该压力

必须使轮胎紧贴轮毂外壁。 

10.4.7 柏油路轮胎（干胎和雨胎）详见各比赛补充规则/秩序

册或参赛指南。 

10.4.8 冰雪路面的柏油路轮胎/钉胎，详见各比赛补充规则/

秩序册或参赛指南。 

10.4.9 调整胎压 

在下列情况下允许调整轮胎压力： 

对于所有赛员，当在赛段之前的时间控制点和该赛段发车点之

间的等待时间超过 15 分钟时； 

10.4.10 提供轮胎  

对于使用赛事组织者提供的轮胎，执行相关赛事规则。 

10.5 练习： 

允许车手练习，但所有车手及车队人员应在比赛开始前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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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赛道，违者交由赛事仲裁委员会处罚或拒绝发车。 

10.6 公告栏： 

组织者将设公告栏，公布比赛时间、发车顺序、成绩、公告和

通知等。 

参赛资格、发车顺序、初步成绩等在公告栏公布 30分钟后自动

生效，不再接受任何关于车手资格、车辆资格、发车顺序、成绩的

抗议。 

10.7 检录： 

10.7.1 参赛车手须按组织者公布的时间和顺序到检录区入口

报到进行检录。 

10.7.2 按时检录是车手的责任。 

10.7.3 车手和赛车未按规定时间检录，迟到一次罚 500 元，迟

到两次罚 1000 元，迟到者晚于其所在组别最后一辆车发车 2分钟或

迟于检录时间超过 15 分钟，视为该车手弃权并退出该站赛事全部比

赛，后续阶段将不再给予发车。如因特殊情况，需书面形式向秘书

处提出申请，经赛事主管、赛事总监及仲裁委员会核查属实并同意

后，方能免予处罚。 

10.8 发车： 

10.8.1 每次比赛，参赛车手在进行检录后，应按照裁判的指挥

驾驶赛车进入发车区。因车手原因不能按组织者公布的顺序发车的

赛车，罚时 5分钟。 

10.8.2 发车前须进行安全检查，参赛车手应戴好头盔并系好安

全带，违者取消当前回合/轮次比赛资格。 

10.8.3 比赛发车：信号灯发车或旗语发车。 

10.8.3.1 信号灯发车：黄灯闪烁，进入预备状态，10 秒内均

可能发车，在 10-0 秒间由裁判启动发车器，绿灯（或绿箭头）亮起，

赛车发车，计时开始。（或由补充规则/秩序册及赛事公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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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2 旗语发车：裁判出示 10 秒指示牌（或语音提示），

当出示 10秒指示牌（或语音提示）之后，发车裁判平举绿旗，赛车

进入准备发车状态。当发车裁判向上举起绿旗时，赛车发车，计时

开始。 

10.8.4 信号灯变绿或绿旗上举之前，赛车不得越过发车线。抢

发车将受到处罚。第 1次抢发车，罚时 20 秒。对于连续 2次抢发车

的车手，视为该回合比赛退出。 

10.8.5 发车信号给出 20 秒钟后，未能成功发车者，视为退出

该回合比赛。 

10.8.6 发车间隔详见补充规则/秩序册或赛事公告。 

10.8.7 在发车区域内禁止发生任何车辆碰撞，如发生碰撞由违

规者承担责任，违规严重者将接受由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处罚，成绩

按退赛处理。  

10.9 计时： 

10.9.1 比赛使用电子和手动计时两种方式，时间记录精确到百

分之一秒。 

10.9.2 最大给时：组委会将根据比赛难度、路线长度和其他因

素制定赛段的最大给时。自发车计时开始，车手必须在该规定时间

内到达指定时间控制点，完成比赛。否则，参赛车手将被视为该轮

比赛退出，最大允许时间见赛事公告。 

10.10 冲刺点、赛段终点、巡回点  

10.10.1 参赛车辆通过冲刺计时点，成绩将被记录。 

10.10.2 参赛车辆在驶过冲刺点线后，应立即减速并低速驶至

赛段终点并停车签字，未到达赛段终点或在赛段终点未停车签字者，

视为该回合比赛退出，赛段用时将按最大给时处理。 

10.10.3 赛段终点与巡回点、巡回点至检录点或维修区之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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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路段，车手赛段终点或巡回点停车签字后，应该按照当值裁判

指令重新发车将车驾驶至下一个目标点，通行路段中车手必须遵守

交通法规、安全平稳地驾驶赛车。未到达下一个目标点、在下一个

目标点未减速或未停车者（碰撞或越过组织者在巡回点设置的红色

锥筒或标志牌），视为该回合比赛退出，赛段用时将按最大给时处

理。 

10.10.4 通行路段会给予车手一个最大目标时间，车手需在最

大目标时间内到达下一个目标点。如迟到，每迟到 1 分钟将被罚时

10 秒，迟到超过 10 分钟者视为该回合比赛退出，赛段用时将按最

大给时处理。 

10.10.5 在巡回点至检录点、冲刺点至赛段终点、赛段终点至

巡回点之间路段，撞坏赛段设施及发生交通事故者，视为该轮比赛

退出，并承担修复设备的费用，赛段用时将按最大给时处理。 

10.11 其他： 

10.11.1 比赛中裁判有可能出示部分汽车比赛的通用旗语，旗

语表示的功能如下： 

绿旗：发车旗，或表示赛道路面无障碍。 

黄旗：表示比赛前方发生事故或出现危险情况，需立即减速慢

行，禁止超车。 

红旗：表示比赛终止，允许受影响的车手重新发车（决赛阶段

除外，仲裁委员会依据该车手之前回合及该回合同组/级完赛车手成

绩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成绩）。 

带垂直红条纹的黄旗：表示赛道表面打滑，抓地力变化。 

蓝旗：表示有其他车手要超车，必须让车，违者除名。通常蓝

旗和号码牌同时出现，是出示给慢速车组或比赛中出现故障的车组，

同时负责指挥正在比赛的车队成员有责任通过对讲机告知被出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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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车组。 

白棋：表示赛道上有慢车。 

黑白方格旗：赛车到达冲刺点时使用。 

10.11.2 标志牌：在设有标志牌的地方，必须按标志牌的指示

行驶。 

10.11.3 减速障碍：故意冲撞减速障碍者，将受到仲裁委员会

的处罚。 

10.11.4 警戒带：在设有警戒带的地方，必须在警戒带内行驶，

否则将受到仲裁委员会的处罚。 

10.11.5 在比赛过程中，参赛车辆必须沿赛道指示方向行驶。

比赛中赛车如不慎驶离赛道，可从原位置退回。如赛车因此影响其

他赛车比赛，视为该回合比赛退出，赛段用时将按最大给时处理。 

10.11.6 在比赛过程中，参赛车辆必须按赛道设置方向顺序通

过。不按顺序通过、驶离赛道以及走错规定路线者均被视为该回合

比赛退出。 

10.11.7 在比赛过程中，允许车手成员和车队之间使用无线通

讯设备。 

10.11.8 前车不得故意阻挡后车，后车不得故意冲撞前车。每

辆赛车必须安装 2 个行车记录仪，分别记录赛车前后的情况，比赛

过程中行车记录仪必须始终处于工作状态，且必须能够正常下载比

赛的视频资料，用于对比赛争议的参考，无完整且连续的视频资料

的投诉将不予受理。未安装前后行车记录仪或者摄像装置的车手将

受到每缺失一个摄像装置罚时 30 秒的处罚，处罚将会记录在该回合

比赛。车手和车队有义务保护行车记录。 

10.11.9 严禁比赛中恶意碰撞，赛道内如发生恶意碰撞或恶意

阻挡的行为将受到仲裁委员会的处罚。情节严重并造成恶劣影响的

行为将受到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纪律委员会的追加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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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 本着鼓励竞赛的原则，比赛中车辆的正常接触是允许

的，但因车体的接触导致车辆失控发生事故，将会按照以下原则处

罚： 

10.11.10.1 在练习赛、排位赛、预赛过程中因超车或非故意的

碰撞致使正常比赛车辆受到影响导致车辆受损不能正常比赛，则取

消责任方车手该回合成绩，责任方车手将受到该回合比赛成绩按最

大给时处理的处罚，并承担双方车辆的损坏赔偿。受影响的车手可

以在该回合组别车手比赛完成后重新发车，取重新发车后的比赛成

绩，若因赛车受损不能再赛则由仲裁委员会依据该车手之前回合及

该回合同组/级完赛车手成绩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成绩。 

10.11.10.2 在决赛过程中因超车或非故意的碰撞致使正常比

赛车辆受到影响导致车辆受损不能正常比赛，责任方车手将受到取

消本场赛事全部成绩的处罚，并承担双方车辆的损坏赔偿。受影响

的车手将不被允许重新发车，赛段用时按实际用时计算或者由仲裁

委员会依据该车手之前回合及该回合同组/级完赛车手成绩给出一

个相对合理的成绩。 

10.11.10.3 在比赛的任何回合发生两辆或多辆赛车的碰撞，或

因某车手的行为导致其他车手冲出赛道，致使比赛终止或出现争议，

其处罚和处理原则按照上述两条原则处理。 

10.11.10.4 任何情况的发生将以当值裁判做出的记录为主，严

重违规的情况将会接受赛事仲裁委员会的调查及处罚。 

10.11.11 参赛车手及维修车进出停车场、维修区和在通行路线 

上行驶时应减速慢行，违者交由赛事仲裁委员会处罚或取消比赛资

格。 

10.11.12被视为比赛回合退出及赛段用时超过最大允许时间的

车手赛段成绩将按照最大给时计算成绩。 

10.12 赛段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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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1 如果发生事故需要紧急医疗救助时，适用以下规则： 

·必须尽快启动应急操控台上的 SOS 开关（推荐，适用情况下）； 

·可能的情况下，应当立即向后续赛车和参与救援的直升机（如

有）出示红色的 SOS 标志； 

·必须尽快将红色反光三角牌放置于赛车行驶路段同侧的醒目

位置上，放置位置为距离赛车后方 50 米处以警示后续赛车，即使赛

车已经冲出赛道。 

10.12.2 任何被出示 SOS 标志的车手，或发现某辆赛车发生严

重事故且没有出示 OK 标志的车手，应当无条件地立即停车提供援

助。所有后续到达的赛车也应当停车。第二辆到达事故现场的赛车

应当继续行驶并将此情况通知给下一个观察哨。后续到达的赛车应

当为救援车辆留出畅通的行进路线。所有因此执行此程序而停车的

车手将由赛事仲裁委员会按照该回合同组/级完赛车手成绩的平均

值给出一个合理成绩。 

10.12.3 如果发生事故但不需要紧急医疗救助，或赛车因其他

原因停车而停留在赛段道路上或路旁时，适用以下规则： 

·必须在一分钟内启动紧急操纵台上的 OK 开关（适用情况下）； 

·必须立即向后续赛车以及救援直升机或救护车出示绿色的 OK

标志。如果车手成员离开赛车，必须将 OK标志固定在对其他赛员清

晰可见的位置上。 

·必须尽快将红色反光三角牌放置于赛车行驶路段同侧的醒目

位置上以警示后续赛车，放置位置为距离赛车后方 50 米，即使赛车

已经冲出赛道。 

10.12.4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均无法在上述情况下出示 OK/SOS

标志，车手成员应当在赛车外用醒目易懂的手语进行警示： 

·手臂和拇指向上表示 OK； 

·手臂交叉置于头顶上方表示 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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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5 任何有能力执行却未遵守上述规则的车手将由赛事主

管上报至仲裁委员会。 

10.12.6 任何退出比赛的的车手必须尽快向赛事组织者上报事

故情况，因不可抗力导致无法上报的情况除外。任何未遵守此规定

的车手将受到仲裁委员会的处罚。 

10.13 涉及非车手成员的赛段事故 

如果车手发生的事故使公众受到人身伤害，必须立即停车，并

根据本规则第 10.11.1 条中规定的流程进行处理。 

10.14 开门车 

10.14.1 开门车在车身两侧和后部明确标注“开门车”字样。 

开门车车顶至少安装一盏清晰可见的黄色或橙色闪烁信号灯及一盏

绿色闪烁信号灯。 

10.14.2 开门车将由中汽摩联任命的有经验的车手驾驶，开门

车同时将乘坐开门车观察员，其能够辨认所有参赛赛车，且全时使

用无线电和指挥中心保持联络。 

10.14.3 在每回合赛事发车前 30 分钟，开门车需进入发车区发

车位前待命。赛事开始前 20 分钟进入赛道，开门车观察员对赛道进

行安全检查，如有问题联系相关工作人员及时调整。赛事开始前 10

分钟再次对赛道进行安全检查，对赛道情况做赛前最后评估，符合

赛事安全要求后方可开赛。 

11. 竞赛 

11.1 练习赛：不分组进行，每位参赛车手必须参加至少一节练

习赛。未参加练习赛的车手将不在单独安排时间进行练习赛。未参

加练习赛的车手将取消本站比赛资格。  

11.2 排位赛： 

11.2.1 分组进行，一般为两个回合（或由补充规则/秩序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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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公告规定），以其中最快一回合的比赛成绩进行排位赛成绩评

定。  

排位赛第一回合发车顺序按照行政检验顺序或抽签决定。  

排位赛第二回合发车顺序按照行政检验顺序倒序或排位赛第一

回合成绩先后排列。 

11.2.2 允许未完成排位赛第一回合比赛的车手参加下一回合

排位赛，没有参加排位赛的车手不计算排位赛成绩，且不被允许参

加预赛。 

11.2.3 排位赛成绩相同者，以先做出最快成绩的顺序排名。 

11.3 预赛： 

11.3.1 分组别进行，一般为两个回合（或由补充规则/秩序册

和赛事公告规定）。 

预赛第一回合发车顺序按照各组别排位赛成绩先后排列。  

预赛第二回合发车顺序按照各组别预赛第一回合成绩先后排

列。 

11.3.2 预赛第一回合成绩相同者均以排位赛成绩排名。 

11.3.3 预赛第二回合成绩相同者，以先做出最快成绩的顺序排

名。参赛车手必须参加预赛，未参加预赛的车手将不能参加决赛。 

11.4 决赛： 

11.4.1 分组别进行，一般为两个回合（或由补充规则/秩序册

和赛事公告规定） 

11.4.2 决赛发车顺序由预赛最后一回合成绩排名先后决定。 

11.4.3 决赛成绩相同者，以先做出最快成绩的顺序排名。 

11.5 其他 

11.5.1 每回合比赛，仲裁委员会均有权调整、确定认为安全、

合理的新的发车顺序。 

12. 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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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成绩公布 

12.1.1 每场比赛结束后 90 分钟内公布本场次初步成绩，成绩

须经赛事主管签字。 

12.1.2 初步成绩公布 30 分钟后自动成为正式成绩，由仲裁委

员会签字后，不再接受任何对成绩的投诉。 

12.2 个人积分用于分站赛个人及队赛成绩评定。 

12.2.1 分站赛各组别车手，按照排位赛、预赛、决赛积分总和

最高者决定车手最终比赛成绩。总积分相同者，按照最后一回合决

赛成绩排名顺序，来决定比赛成绩。如仍积分相同者，将根据第一

回决赛成绩排名顺序，来决定比赛成绩，依此类推。 

各组别前 15 名车手根据所参加的组别排名获得相对应的积分

排位赛积分： 

成绩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积  分 18 15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预赛积分： 

成绩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积  分 20 17 15 13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决赛积分： 

成绩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积  分 25 20 17 14 12 10 9 8 7 6 5 4 3 2 1 

12.3 俱乐部杯积分  

报名参加俱乐部杯的车手中获得本站积分最高的两个积分之和

为本站俱乐部杯队赛积分。积分相等时，其中车手积分最高者比较，

以评定其俱乐部杯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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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全年积分及名次评定 

12.4.1 各奖项年度积分由该项目积分最高的分站积分累加得

出。由此积分排定该奖项全年名次。  

12.4.2 如出现年度积分相同情况时按下列方式排列名次： 

· 全年各站比赛获第一名(或高名次)次数多者名次列前； 

· 如仍相同，第一分站比赛积分高者名次列前； 

· 如第一分站得分仍相等，则以第二站比赛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依此类推； 

· 如各分站完全相同，则取最前有成绩一站比赛完成时间短的

赛员名次列前。 

12.5 本站赛事录取名次及奖励：  

12.6 颁奖仪式： 

12.6.1 颁奖仪式将在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立即举行。车手必须

穿着赛服到场。 

12.6.2 如果其他比赛是联合举办的，则国家杯赛的领奖仪式优

先于其他颁奖仪式。 

12.6.3 任何未参加颁奖仪式的车手将没收其现金奖金和/或与

其成绩相关的奖品。 

13. 投诉与上诉 

13.1 投诉 

13.1.1 只有报名人有权提出投诉。 

13.1.2 投诉必须以书面形式并附 5000 元投诉费递交赛事主

管，由赛事主管递交赛事仲裁委员会。如投诉有效，退回投诉费。

如须拆检车辆，需另交拆检费 50000 元，如投诉有效，此费用退还，

并由被投诉者承担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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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递交投诉书的时间限制：被投诉事件发生后 30 分钟内

和成绩公布后的 30分钟内。 

赛事仲裁委员会不受理针对计时裁判的投诉。 

13.1.4 上诉 

13.1.4.1 报名人对赛事仲裁委员会决议仍有异议，有权提请上

诉。 

13.1.4.2 上诉人须在决议公布一小时内先以书面形式通知赛

事仲裁委员会，并在两日内向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递交书面

形式的上诉书。 

13.1.4.3 上诉书应有上诉人的签名，连同人民币 15000 元上诉

费一并递交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13.1.4.4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将在收到上诉后三十个

工作日内通知各方裁决结果。 

13.1.4.5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对争议事件的判定为最

终裁决。 

14. 其他 

仲裁委员会可对本规则未涉及事项进行处理。本规则自发布之

日起生效，最终解释权归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